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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局辦理114年度「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短期替代照顧
服務實施計畫」第1次請增結報及經費不足第2次請增一案，
復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復貴局114年12月19日南市衛照字第1140217280號函。
二、貴局所送經費支出明細表計新臺幣(以下同)1,553萬9,864元

整，刻正辦理結報事宜；另旨揭計畫經費不足第2次請增400
萬元整，同意補助，請貴局請款時檢附領款收據及納入預算
證明。

三、旨揭計畫請依會計法妥善保管各項支用單據，以備審計機關
及本署查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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